
艾立通 仿 Black / RED 032C / 模造紙70P單-10mg /120x1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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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藥   商：合誠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桃園市平鎮區工業十路15號
經銷商：天良生物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147號9樓
免費服務電話：0800-251-197

 
     

Bisacodyl..............................................................................................................10mg 

其他成分(賦型劑)
Sugar Spheres No.25-30、Polyvinyl Pyrrolidone K-30、Talc Micronized、Eudragit
L30D-55、Triethyl Citrate、Tartrazine Aluminum Lake
(膠囊殼：Gelatin、Purified Water、Tartrazine、Sunset Yellow FCF)

【成分】每粒腸溶膠囊含
  有效成分及含量

保存條件：本品應於陰暗處保存。
               儲存於25℃以下。
包      裝：2∼1,000粒棕色玻璃瓶裝、
               鋁箔盒裝
衛署藥製字第046099號 

【用途(適應症)】緩解便祕

【類別】醫師藥師藥劑生指示藥品。

劑    型：本劑是一種膠囊內充填黃色腸溶圓型微粒(PELLETS)之特殊劑型，其有
效成份不會在胃溶化，而是到了腸中才會溶化產生效能，所以不傷胃。除了腸溶
的效果，且因為微粒膠囊劑型有別於一般錠劑劑型，能降低局部刺激性，促進藥
物之安定性，具有獨特的藥物釋放性。本劑中所含成份與其他瀉劑之作用方式不
同，所產生之瀉下作用，乃直接與腸黏膜接觸，在此刺激感覺神經末梢，產生類
副交感之反射，而使結腸蠕動之能力增加：首先作用於結腸後，逐漸擴張，使腸
內容物全部排出。本品不會被體內吸收，僅與腸黏膜接觸，刺激結腸黏膜的感覺
接受體，而引起神經反射，使結腸蠕動收縮增加，而自然的排便，本品亦會促進
流體及離子於結腸中的累積而增加排便的效果，在口服後6小時（就寢8∼12小時)
可產生清除效果。本品可有效暫時緩解便祕，本品由於其對結腸黏膜之直接作用，
引起正常蠕動而產生軟化的糞，令患者有如釋重負之感。

【用法用量】成人及12歲以上一日1次，1次1粒，於睡前(或空腹時)服用。腸溶
                  製劑應整粒吞服，不得剝半或嚼碎。

腸溶微粒膠囊10公絲

身體部位 副作用
胃腸道 噁心、嘔吐、嚴重腹瀉。
其他 發疹等過敏症狀。

【警語】
  一.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副作用，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持此說明書諮詢醫
      師藥師藥劑生：

二.服用本藥後，若有發生以下副作用，請立即停止使用，並接受醫師診治：
    (一) 有任何不適情況發生。
    (二) 腹瀉持續不止或更嚴重。
    (三) 有血便及自發性腸道出血狀況。
    (四) 使用一星期後無效。

【使用上注意事項】
  一.有下列情形者，請勿使用：
      (一) 曾因本藥成分引起過敏的人。
      (二) 胃腸道阻塞、腹痛、嘔吐、噁心的人。
  二.有下列情形者，請洽醫師診治：
      (一) 3歲以下。
  三.有下列情形者，使用前請先諮詢醫師藥師藥劑生：
      (一) 孕婦、可能懷孕婦女及哺乳婦。
      (二) 連續使用一星期以上。
      (三) 併用其他瀉劑。
  四.其他使用上注意事項：
      (一) 為防止兒童誤食請妥善保管。
      (二) 避免陽光直射。
      (三) 勿超過建議使用量。
      (四) 本藥不應長期使用，一旦排便正常，即應停藥。應儘量以含
            纖維飲食，充份攝取水份及運動來改善便祕。
      (五) 本藥使用期間可能會有腹瀉發生。
      (六) 長期使用會造成電解質不平衡與水份缺乏。
      (七) 須整粒吞服，不得咬碎或磨粉，且用藥前後一小時不得使用
            制酸劑或牛乳。


